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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金融“碳”寻记

债券品种推陈出新

近年来，债券市场不断进行创新，

推出了如碳中和债、蓝色债券、气候债

券、转型债券等多项创新品种。

以碳中和债为例，3月18日，交易商

协会发布《关于明确碳中和债相关机制

的通知》，明确了碳中和债券的定义、发行

期要求以及信息披露等内容。碳中和债

主要用于清洁能源、清洁交通、绿色建筑

等具有碳减排效益的绿色项目。Wind数

据显示，截至11月30日，碳中和债成分板

块共有121只上市债券，发行总额达

1702.47亿元。

回顾绿色债券的发展历程，相关配套

政策逐步细化。2015年底，央行出台了

《关于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绿色金融

债券有关事宜公告》，并配套《绿色债券支

持项目目录》，中国的绿色债券市场正式

启动。

2021年4月21日，《绿色债券支持项

目目录（2021年版）》（以下简称《绿债目

录》）正式发布，对我国绿色债券的定义、

标准及项目分类进行了统一及细化。根

据《绿债目录》，我国绿色债券的具体品种

包括但不限于绿色金融债券、绿色企业

债券、绿色公司债券、绿色债务融资工具

和绿色资产支持证券。此外，《绿债目录》

规定了六大类项目，分别是节能环保产

业、清洁生产产业、清洁能源产业、生态环

境产业、基础设施绿色升级、绿色服务。

相关数据显示，我国绿色债券不断

发展，贴标绿色债券余额逐年上升。其

中，2016-2017年绿色债券累计发行规

模达3983.6亿元；2018-2019年，累计发

行规模达4997.1亿元；截至2020年末，我

国累计发行绿色债券约1.2万亿元，规模

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

“看好绿色债券的未来。”中央财经大

学证券期货研究所研究员、内蒙古银行战

略研究部总经理杨海平向北京商报记者

点评道，长期来看，在双碳目标背景下，随

着绿色发展深入人心，会有更多的机构投

资者举起绿色低碳投资的大旗，绿色债券

相较于一般债券的优势会进一步显现。

信息披露等标准有待统一

虽然目前绿色债券市场已经取

得不错的进展，但不得不提的是，绿

色债券市场上还面临着诸如发行标

准、信息披露等方面监管要求不一

致等问题。

具体来看，央行、国家发改委、

证监会等机构相继发布相关政策文

件，对绿色债券的发行作出了规定，

但各机构出台的政策要求不完全一

致。以信息披露为例，绿色金融债要

求每季度进行披露，绿色债券融资

工具则要求每半年进行披露，绿色

公司债需要每年进行披露，而绿色

企业债则不强制进行披露。

不过，相关政策已在路上。杨海

平表示，绿色债券信息披露标准不

一致的情况是整个债券市场割裂和

分治的折射。目前交易所市场、银行

间市场统一已经提上了日程。今年8

月，央行、国家发改委、证监会等六

部委联合发布了《关于推动公司信

用类债券市场改革开放高质量发展

的指导意见》，意见明确要对债券的

法律框架、执法机制、发行标准、交

易规则、信息披露要求、评级监管及

投资者保护等进行统一。

中投协咨询委绿创办公室副主

任郭海飞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绿色债券的监管政策、发行

标准和信息披露制度的统一和规

范，是大势所趋，但是也要注意区分

不同产品之间的差异化和特性，应

该允许多种不同期限、不同类型的

绿色债券产品共存，可以让企业根

据自身的融资需求、行业特性、项目

类型等灵活选择适合自己的绿色债

券产品。只有绿色债券产品不断创

新丰富，能够满足企业绿色融资的

各种需求，绿色债券市场才能不断

发展壮大。

针对目前绿色债券发行比一般

债券多了绿色的认证和相应的绿

色属性有关的信息披露等相关的

问题，杨海平认为，这些环节是确

保绿色是真绿，而不是“洗绿”“贴

绿”的重要保证，完全是必要的。可

以在绿色债券的认证、信息披露、

资金监管方面围绕“统一、整合、简

化、便捷”上做文章。如在对绿色认

证中介机构以及会计师事务所等

中介强化管理的基础上，适当简化

披露内容，降低披露频次。

此外，多位业内人士认为，绿色

债券领域还有待扩容多元化的绿色

投资者，这也将有助于降低绿色债

券的发行成本。在无锡数字经济研

究院执行院长吴琦看来，绿色债券

投资者基本都是银行间债券市场成

员等机构投资者，私人投资者相对

较少，公众绿色投资意识和绿色消

费行为有待加强。

投资配套机制仍需完善

在上述情况下，我国绿色债券

的发展，仍需要监管进一步优化

投资配套机制。

一方面，我们可以在税收、费用

补贴等方面进一步为绿色债券市场

发展提供财政支持，降低发行人的

综合发行成本。例如此前央行将绿

色金融债纳入货币政策操作的合格

抵押品范围等政策。

植信投资研究院高级宏观研究

员王好提出，可以借鉴此前“碳减排

支持工具”的操作方式，货币当局可

以利用再贷款等结构性货币政策工

具为银行类机构提供低成本资金，

并规定专款专用于购买绿色信用债

券，以实现政策直达。

吴琦也对此提出相应的建议。

吴琦指出，下一步，可以构建以政府

为主导的绿色债券政策体系，完善

界定标准、财税优惠、补贴支持、信

息披露和政府担保等方面的政策法

规，加强相关职能部门和各级地方

政府之间的有效对接与协调联动，

加强产业政策和金融政策的协调配

合，从顶层设计角度构建政府主导

的绿色债券政策体系。中国民生银

行首席研究员温彬也提到，可以推

出对绿色债券在减税、补贴、贴息等

方面优惠政策，发展绿色债券担保

基金，降低绿色债券发行利率等来

推动绿色债券发展。

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借鉴国外

的实践经验，将国内标准与国际标

准进行对接，更有利于提高国际投

资者的参与度。同时扩大开放，进一

步打通国外资本进入国内绿色债券

市场的通道，为社会资本和国外资

本参与绿色投资创造良好的制度和

市场环境。

郭海飞谈道，“我们国内的绿色

债券发行标准和门槛实际比国际更

高。国内的绿色债券市场与国际接

轨，也需要研究国际绿色债券的发行

标准、流程和模式，但不能生搬硬套，

可以借鉴采纳国际绿色债券募集资

金的灵活使用方式，但也要注意加强

后期的信息披露和跟踪监管”。

北京商报记者董亮丁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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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债券互连互通在路上
绿色债券作为绿色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在政策不断完善和支

持下，得到了飞速发展，截至2020年末，规模位居世界第二。但同时，目前我

国的绿色债券市场还在探索发展阶段，还面临着信息披露不一致等问题，投

资配套机制仍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


